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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20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172号）

《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已经2024年12月10日第5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王小洪

2024年12月21日

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

（2024年12月10日经公安部第5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12月21日公安部令第172号公布　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完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和管理制度，优化机动车驾驶证考领程序，公安部决定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 将第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一）年龄条件：“1.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  “2.申请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3.申请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在2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4.申请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5.申请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在20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6.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7.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  

二、 将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年龄在63周岁以上的，不得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持有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的，应当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换领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或者小型自动挡汽车的机动车驾驶证，其中属于持有重型牵引挂车驾驶证的，还可以保留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但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在年满63周岁前一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三、 将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项修改为：“（十）年龄在63周岁以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只具有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且未经车辆管理所核准延期申请的，或者年龄在70周岁以上，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只具有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

四、 将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修改为：“（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具有三年以上驾驶经历，年龄符合国家校车驾驶资格条件。”

五、 将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二）年龄超过国家校车驾驶资格条件的。”

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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